
114學年度 美髮造型設計系 

「長髮造型實務」會考內容  公告 
一、 「長髮造型實務」會考佔必修課程「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成績比例 40%。 

二、 「長髮造型實務」會考成績不及格等同為該課程「造型諮詢與形象設計」不及

格。 

三、 會考時間及流程：114年 12月 06日(六) 

時間 報到地點：M棟 4樓電梯外 

09:35~09:55 學生簽名報到 

09:55~10:05 學生前置準備/評審檢查 

10:05~10:35 長髮造型實務測驗 

10:35~11:05 評分 

11:05~11:15 總講評 

11:15~11:35 環境總整理 

四、 檢測標準 

檢定項目 考核重點 考試內容 

真人長髮 

造型實務 

1. 時間內需完成作品。 

2. 操作過程模擬客人服務模式。 

3. 操作過程是否注意環境衛生與安全。 

4. 長髮造型需包含梳、編、包。 

5. 整體(30%)、技巧(30%) 

創意(20%)、實用(20%) 

6. 髮飾不得超過髮型面積 1/3以上； 
可以使用髮棉。 

1. 長髮創意整體造型，含梳、編、包。 

2. 模特兒髮長，頸部點 20公分以上。 

3. 時間：30分鐘完成。 

4. 試前提出作品設計理念表 

5. 模特兒須配合造型，事前梳化妝與服

裝，評分標準為整體造型。 

6. 試前先將模特兒頭髮前置完成。 

(僅限電棒、電熱捲、玉米鬚) 

五、 術科檢定攜帶工具： 

學生證、實習服、真人模特兒一名、白色圍巾、長髮造型工具、造型品。 

六、 其他注意事項： 

1. 未穿實習服、未攜帶學生證及工具不齊全者、遲到 15 分鐘者，取消檢定資格。 
2. 當天依崗位號入座。 
3. 服裝儀容請穿戴整齊，頭髮過長請梳綁整齊。 
4. 考試時，桌面僅放考試所須物品、學生證以及鋪桌面的毛巾，其他不相關物品

一律放置考場外面。 
5. 考試測時前考生往後後退一步，考生手不可觸碰模特兒頭部；考試時間到考生

需後退一步，考生手不可觸碰模特兒頭部。 
6. 評審評分時，模特兒請勿玩手機。 
7. 應考同學請詳讀公告，以免考試當天混亂。 

對以上內容有不懂或有任何疑問，請至系辦詢問 

 
 

114年 10月 23日美髮造型設計系公告 


